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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学校学校学校教职工特殊困难补助金章程教职工特殊困难补助金章程教职工特殊困难补助金章程教职工特殊困难补助金章程 
 

（ 2001 年 4 月 16 日校工会发布    2003 年 12 月 22 日修订）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总总总   则则则则 

第一条  为缓解在职在岗教职工在职在岗教职工在职在岗教职工在职在岗教职工的突发性困难，特建立浙江教育学院在职在

岗教职工特困补助金（简称“特困补助金”）。 

第二条  特困补助金的建立体现了学校党委、行政和全校教职工对遭遇突发

性困难教职工的真切关怀。 

第三条  特困补助金的实施原则：浙江教育学院在职在岗教职在职在岗教职在职在岗教职在职在岗教职工在国家规定

及学校现有政策规定下享受有关待遇后，仍有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可由本特困补

助金给以一次性补助救济。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特特特特困补助金的来源困补助金的来源困补助金的来源困补助金的来源 

第四条  特困补助金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筹集，主要来源： 

（一）学校行政拨款，每年肆万元； 

（二）校内外单位、团体和个人的公益性捐赠款； 

（三）本基金的利息和其他合法收入。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特困补助金的管理机构特困补助金的管理机构特困补助金的管理机构特困补助金的管理机构 

第五条  为确保特困补助金的正常运转，特建立特困补助金管理委员会（简

称特困补助金管委会），实行民主管理，坚持公开原则，接受监督。特困补助金

管委会由校工会、各二级工会、校人事处及财务处负责人组成。设主任委员 1

人。特困补助金管委会负责特困补助金的管理和受理补助申请的审批工作。日常

工作委托校工会负责。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特困补助金的补助条件和金额特困补助金的补助条件和金额特困补助金的补助条件和金额特困补助金的补助条件和金额 

第六条  本校在职在岗教职工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申请补助： 

（一）本人因重病，医疗费在按国家和学校规定报销后，仍需自付大数额医

疗费的。自付医疗费超过 5000元（含 5000元），可申请不高于自付医疗费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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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额的补助。以上累计最高补助额不超过 10000元。危重病患者等也可给予一次

性 5000元补助。 

（二）家属（配偶、子女）因病治疗，需自己支付大数额医疗费，造成家庭

生活困难的，可参照（一）款的规定给予一次性补助，但补助额一般不超过（一）

款规定的 50%。 

（三）因家庭收入较低或负担较重（一般为家庭人均月总收入低于 600元），

又突遭意外事故等（因违反有关条例等引起的意外事故不在此例），急需经济救

助者。补助金额一般为 1000至 2000元。 

家庭月人均收入的计算：以申请日所在月的上一个月前推共 12 个月的平均

收入为基准。有子女在高等院校就读者，计算时可先行扣除其当年所缴学费额（以

当年学费收据为依据，扣除额上限为 6000元，不足 6000元则按实计算）。 

（四）其他特殊困难，急需经济救助的，补助金额由特困补助金管委会比照

上述条款审批。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申领补助金的程序申领补助金的程序申领补助金的程序申领补助金的程序 

第七条  欲申请特困补助金补助者，需向申请人所在的二级工会提出申请，

填写《特困补助金申请单》，并附必要的证明材料和单据。 

第八条  由申请人所在二级工会和学院（部门）领导进行核实，并在《特困

补助金申请单》上鉴署意见，报特困补助金管委会。 

第九条  特困补助金管委会负责补助金申领的审批。考虑到特困补助金的应

急性功能，临时的审批工作委托校工会负责，届时向特困补助金管委会报告。 

批准获得补助者，凭有特困补助金管委会主任签批的受领补助款人的签收单至校

工会领取相应的补助款。该签收单作为支出凭证。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附则附则附则附则 

第十条  本章程经教代会审议通过后施行，解释权归特困补助金管委会。 


